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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士與企業家  寂慧

  企業與佛寺

    一家企業，能夠經營百年的不多，百年以

上絕無僅有，故有富不過三代之說。但一所寺

院，矗立百年是等閒事，數百年乃至千年的古

寺，比比皆是，何以企業難以長久，而寺院卻

可歷經數代，庇蔭千萬人？從因果，從佛教的

道理啟示了我們兩者的比較，亦帶引出我們為

人處世的路向。

    考其原因，有以下數點：1.自利與利他

-企業以自利、利潤為最終要求，但求利潤

，甚而為惡也在所不計；偶而對員工好，只是

為勢所逼，非自願或發自內心為他人好。相反

，寺院以服務大眾為主，最終目標是利他為先

。在為善，善有善報的因果下，寺院當然長存

，而企業自私，在惡有惡報的因果下，當然不

能長久。2.擁有-企業是個人，或一小撮人

擁有，當然不穩固。寺院的擁有者是團體，甚

至是社會大眾，當然沒有人想它倒閉，或消失

。人同此心下，寺院得以長存。3.貢獻-企

業作的貢獻，使小數人得到利潤，而寺院的貢

獻，卻令大多數人受惠，尤其在心靈方面，受

益非實物的財富可比。當然沒有人要破壞加害

，因此得以長存。4.長久計劃-企業有進退

，如果經營不佳或是客觀形勢不利，企業主必

有引退方案；但寺院由第一天開始，從沒想過

要引退，必定購地蓋寺，作萬年計，只有停頓

的時刻，沒有退卻的打算。因此，主理不善的

寺院，仍能延續下去，待才俊之士出，必有一

番大作為。5.與國家社會共進退-當戰爭、

天災人禍發生時，寺院必發揮它的功効，不管

自願或被迫，定肩負著一分責任，過去，中國

寺院承担著社會福利事業及教育，甚至超越了

政府。在因果的律則下，寺院可以長存。6.收

支平衡-寺院開始已購地作長遠計，因此營

運中沒有租金的沉重壓力。員工不多，義工眾

多，所以沒有薪金的壓力。更是辦事人住宿之

所，可省卻大筆住宿費用。基於出世思想及形

象，只可有限度投資。不作投機，自然穩健牢

固。看似保守不進取，卻是長存的要素。7.制

度-寺院制度較企業缺少利害衝突，因此財

政及升遷較少衝突。更有機會接受民眾的大、

小捐款，在歷史中，甚至有政府的大力支持。

反觀企業，受支持的不多。

    當然更有其他許多因素，包括形而上的。

但通過企業及寺院的比較，可看出不管個人或

團體，必服膺因果的規律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

報。不管個人或團體，要長存，要得到利益、

財富。必須對社會大眾服務，有利；要與社會

大眾共呼吸，打成一片。如只作個人打算，只

為私利，必很快被遺棄。


